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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

106年第 1次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106年 3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/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主席 鍾副局長禮榮 

出席委員 

吳主任秘書嘉昌、施總工程司媺嬍、林副總工程司仁生、洪代理

副總工程司政豐、林科長淼基、張科長又仁、王科長然興、簡科

長聖民、戴主任麗勤、謝主任惠雯、李主任國保、吳主任獻政、

宋主任克芳 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 

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
5    

案 
討論提案 

2   

案 
臨時動議 

0   

案 

重要議題案由及裁

示(決議)事項 

（請以條列簡要敘

明） 

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案─政風室：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同意備查。 

第 2案─資訊室：「建置估驗計價共通資訊平台與維護管理」案

辦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同意備查。 

(二)本資訊平台上線使用後，請各使用單位積極提出建言以完

善該系統，另請資訊室就總工提示建議與主秘指示事項積

極辦理。 

第 3案─綜合規劃科：「高雄捷運小港鳳鼻頭林園線路線規劃評

估」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辦理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同意備查。 

(二)本案因時程緊迫需在 105年 12月底前完成發包簽約程序，

各項作業非常感謝大家的配合，促使本案得以順遂進行。

另請各業務科留意總工提示事項。 

第 4案─工務管理科：「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(地一階段)愛河

高架橋西引道~C14 車站統包工程」路基地盤改良偷工

減料及監造不實案，本局因應及策進作為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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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同意備查。 

(二)本局後續針對攪拌樁鑽心取樣評估報告審查召開相關會

議，特邀請 4 位專家學者與會研討，為確認該路段全面重

新施作後之強度符合契約規定，會中審查委員建議攪拌樁

的施工品質驗證採用非侵入性或非破壞性的方法進行檢

測，希冀藉此確保輕軌工程品質。 

第 5 案─政風室：法務部廉政署推動「廉政評鑑」量化指標報

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同意備查。 

(二)就同仁的教育訓練部分，如有機會也可邀請專家學者採專

題演講的方式辦理。 

(三)請政風室再為檢視評鑑項目內容，就本局可努力投入的細

項預作準備，各項量化數據亦可預作整理請相關科室協助

填報。 

二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 1─政風室：追認本局 105年度廉潔楷模保薦名單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 2─政風室：為有效運用本室 LED迷你型字幕機，擬置於本

局走道側公告欄，以提升公告宣導效能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後續執行情形 會議紀錄函發各科室遵照辦理。 

 

 

註： 

1.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「廉政會報」專區，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、防貪、肅貪       

  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。 

2.本表以 2頁為限。 

承辦人：許玉鈴         職稱：科員            電話：07-337-3729 


